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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承德露露股份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67 号 
 

承德露露股份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22 年 12 月 28 日披露《关于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

签订<金融服务协议>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金融服务协

议公告”）称，公司在 2023年将继续与万向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万向财务”）签订金融服务协议，且 2023 年公司及下属控

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账户的日各类存款最高余额由 25 亿元提高

到了 32亿元。你公司 2022 年 12月 17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相

关人员收到河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

“处罚公告”）显示，在公司治理方面，你公司独立性存在缺陷、

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不规范、投资者关系管理不规范；在信息披

露方面，你公司个别时点财务公司存款超授权限额；你公司及相

关人员被河北证监局采取行政监管措施。 

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说明以下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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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金融服务协议公告显示，2023 年你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

司在财务公司账户的日各类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2 亿元，

相关金融服务的定价按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执行、遵循市场公允价

格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说明提高 2023年日最高存款余额的原因，并结合

公司发展规划、经营情况，论述该安排的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保

障上市公司资金安全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； 

（2）根据本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交易与

关联交易》（以下简称“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”）第十九条的规定，

补充披露存款利率范围。 

2.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本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第十七

条的规定，就你公司增加关联财务存款额度的必要性、金融服务

协议的合理性补充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处罚公告显示，你公司 2020 年 12 月 22 日、23 日在万

向财务的存款余额分别为 25.21亿元和 25.27亿元，均超过了公

司与万向财务签订的《金融服务框架性协议》中约定的“日各类

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”，公司未及时履行相关审议

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你公司 2022 年半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货

币资金余额为 26.11亿元，在万向财务的存款余额为24.94亿元，

存款利息收入为 1,992.80 万元，存款占比高达 95.52%，存款收

益率为 0.80%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上述超过审批额度的存款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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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方资金占用； 

（2）结合你公司近三年财务公司存款的期初期末余额、日均

存款余额、单日最高存款余额、存款期限与存款性质、贷款余额

等，说明你公司对相关缺陷是否已整改完毕； 

（3）说明你公司对万向财务存款采取的风险管控措施，并说

明措施的有效性； 

（4）结合存款协议的主要条款、货币资金管理制度与公司经

营资金需求情况，论述财务存款发生的必要性、是否有利于保障

上市公司利益； 

（5）对比存款收益率与存款基准利率、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等

指标，说明是否存在较大差异、是否存在定价不公允的情形，是

否实质上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或资金被其他方实际使用等变相

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如否，请公司控股股东就此出具相关

承诺函并对外披露。 

4.处罚公告显示，你公司独立性存在缺陷、内幕信息知情人

管理不规范、投资者关系管理不规范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相关独立性缺陷是否已整改完毕，相关制度是否已

修改完善； 

（2）全面自查近三年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

间的业务往来，并在自查公司内部规章制度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

未披露的违规干预或其他潜在利益侵占行为、是否存在其他制度

不规范的情形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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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说明上述公司治理问题是否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

生影响，是否可能导致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、向关联方输送利益

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凌驾于你公司内

部控制制度之上的风险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2 月 28 日 


